
评价项目概况

企业名称 浙江省缙云县宏发石油有限公司

项目名称 浙江省缙云县宏发石油有限公司经营危险化学品安全现状评价报告

行业类别 ☑化工 □工贸 □其他

项目简介

浙江省缙云县宏发石油有限公司是一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，位于浙江省

丽水市缙云县壶镇镇青川村，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：成品油零售；

成品油批发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

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。现有 30m3 汽油罐 1 只，30m30#柴油罐 1 只，

折合成油罐总容积为 45m3（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）。依据 GB50156-2021《汽

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》的规定，属于三级加油站。该企业于 2024 年 8

月 27 日取得了丽水市应急管理局核发（变更）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，有

效期至 2026 年 3 月 28 日。

在评价过程中，评价人员积极与企业进行了沟通，在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

题及时反馈给企业，企业已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落实，本项目安全评价提

出的整改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详见表 6-1。

表 6-1 本项目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一览表

序号 存在的问题 整改意见

1 厕所门口“严禁烟火”安全标

志已褪色。

更换新的“严禁烟火”安全警示

标志。

2
埋地油罐区张贴的受限空间安

全警示牌未正确辨识油罐区受

限空间内潜在有害物质。

重新辨识油罐区受限空间内潜在

有害物质，并重新张贴受限空间

安全警示牌。

3 营业室未安装应急照明。 营业室安装应急照明。

通过对浙江省缙云县宏发石油有限公司的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和分析，在经

营过程中主要危险性在于汽油、柴油的易燃易爆危险性，在日常安全管理中应

重点做好安全防范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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